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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心出發，有法可循的助人旅程
社團法人中華志願服務經營管理協會  涂佳榮秘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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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服務的定義(第3條）

民眾出於自由意
志，非基於個人
義務或法律責任。

秉誠心以知識、體能、
勞力、經驗、技術、時
間等貢獻社會。

重點原則：不以獲
取報酬為目的。

最終目標：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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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服務主管機關（第4條）
「' `

中央：衛生福利部 (MOHW) I I  地方：直轄市/縣(市)政府

＇ 管 業 府 丶

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環保局

r

 

臺南市26個各目的主管機關 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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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

�.社會福利概述（�小時）
�.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（�小時）
�.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
    內容說明（�小時）
�.綜合討論（�小時）















(由運用單位提出申請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